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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民

图解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培养新政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没有
正式工作单位的朋友，总是通
过各种渠道打听能否找代缴公
司挂靠社保，或在亲戚朋友的
公司挂靠社保……现在告诉大
家，这些“钻空子”的行为是违
法的，不可有！

举几个例子来说：
1.挂靠参保
如参保人通过中介或其他

途径挂靠在与其无真实劳动关
系的单位名下参保。

2.虚构参保条件参保
如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

动关系，使用伪造、变造或盗用
他人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
社会保险参保条件参保。

3.伪造证明材料补缴
如伪造个人信息、劳动合

同、就业经历，工资银行流水
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
件补缴。

普法时刻：
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行政

监督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
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
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
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
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

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解

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
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
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
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通过“代缴”“挂靠”等手段
参保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
甚至还会面临不法分子或公司
卷款跑路，个人财产被骗受损、
个人信息泄露等多重风险。

那么，对于一些自雇人员、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
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医疗保
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未到
法定退休年龄前，应如何参保
缴费呢？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
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无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
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
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
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

（“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微信公众号）

近日，“2024年浦东新区基层公共就业服
务劳动竞赛颁奖暨‘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成果
展示、2025年浦东新区促进社区高质量公共就
业服务行动启动仪式”在张江镇党群服务中心

“张江大剧场”举行。活动现场，不仅展示了街
镇就业服务品牌，还表彰了社区就业服务典
型，受到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目前，浦东新区 36 个街镇在原有建成的
170多个区级社区就业服务站点的基础上，经
过各街镇申报后市人社部门考核评定，今年浦
东新区有69个站点成功入围“上海市‘15分钟
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名录，其中，
浦兴路街道的“大爱乐业园”和高桥镇的“宜业

高桥苑”被评为“上海市‘15分钟就业服务圈’
特色社区就业服务站点”。

此外，通过前期的劳动竞赛，陈露等10人
获得年度“十佳就业保障员”。在颁奖仪式上，
获奖的“十佳就业保障员”采用情景剧的方式，
向参会者讲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生动而又感
人的就业服务故事。

就业服务工作任重道远，为了能够继续
“让浦东的就业服务更精彩”，浦东人社部门
在此次活动仪式上，正式启动“2025年浦东新
区促进社区高质量公共就业服务行动”，持续
加力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
站点建设。 （浦东 张伟平）

适用情形
养老人员申请调整养老

金卡（折）
办理地点

1、窗口：各街镇（乡）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2、网上：一网通办“随申
办”APP。
办理时间

1、窗口：每月5日－26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

2、网上：全月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
申请条件

养老金发放卡（折）信息
与实际不一致或发生变化。
办理材料

无
材料标准

本人办理的，需携带本
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原件（或电子亮证）；委托他
人办理的，另需携带委托人
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
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办表格

无
办理流程

1、符合办理规定，办理
机构出具《核定表》。

2、材料不全且表示可补
全材料，办理机构出具《受理
情况回执》。

3、不符合办理规定，办理
机构出具《办理情况回执》。
办理期限

当场办结
收费标准

不收费
联系电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咨
询热线：12333
（“上海社保”微信公众号）

HR小王：我们公司有位职
工小张发生了工伤，目前已康
复，已向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为其申请了劳动能力鉴定，
但是在申请鉴定时发生了一笔
350元的费用，请问这是什么费
用啊？

答：这笔费用是劳动能力
鉴定费，是工伤人员在伤情稳
定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
织专家组对工伤人员受伤后的
治疗情况及伤残等级进行鉴定

而产生的费用。
HR小王：我们单位一直在

为小张正常缴纳社保费，这笔劳
动能力鉴定费是否可以报销呢？

答：根据《上海市工伤保险
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工伤人员
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的费用，由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HR小王：小张可能伤势比
较轻微，无法评上相关等级，
那他的劳动能力鉴定费还能
报销吗？

答：当然也能报销的！
HR小王：那小张如果对他

本次鉴定的结果不认可，申请
再次去鉴定，那他再次鉴定时
产生的劳动能力鉴定费是否还
能报销呢？

答：这就要看他再次鉴定
的结果与首次鉴定结果是否发
生变化，如果其伤残等级发生

变化，那再次鉴定时产生的劳
动能力鉴定费也可报销，如无
变化，仅报销初次鉴定的费用。

办事指南

个人办理养老金卡（折）
调整手续

便民速递

浦东69个站点入围本市“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






















便民问答

工伤待遇中的劳动能力鉴定费，如何享受？

请您注意

挂靠、虚构参保条件、伪造证明补缴，这些行为不可有！

更多提醒


